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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集上百人，以暴力威胁、拘禁殴
打、聚众滋事等手段，插手各种经济纠
纷，在当地形成“有需要摆平的事就找

‘地下出警队’”的怪象。2018年10月
16日至17日，汝州市人民法院公开审
理了这起43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
社会性质组织罪和寻衅滋事罪等罪名
的案件。

10月23日，汝州市法院一审以组
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
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4项罪名
数罪并罚，判处该案主犯张某钦有期
徒刑17年6个月，剥夺政治权利5年，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组织、领导
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敲诈
勒索罪，故意伤害罪 4 项罪名数罪并
罚，判处该案主犯娄某男有期徒刑14
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个人
全部财产；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等罪
名，分别判处其余被告人 14 年至 9 个

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 10 万元至 1
万元不等的罚金。

据了解，这是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开展以来，平顶山市首例公开开庭审
理的涉黑案件，曾横行一时的以张某
钦、娄某男等为头目的黑社会性质组
织就此覆灭。

汝州市公安局作为此案的侦办单
位，功不可没，他们维护了法律的尊
严和权威，净化了社会环境，提高了
人民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巩固了来之
不易的社会发展环境。

2018年1月，汝州市公安局刑警大
队在侦破一起故意伤害案时细掏深
挖，发现该案主犯张某钦纠集娄某男
等数十人，自 2016 年 12 月以来，以谋
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插手民间纠纷、经
济纠纷，公然聚众，持械替他人摆平事
端、报复行凶、为非作歹，逐步形成了
黑社会性质组织。

汝州市公安局在平顶山市公安局

的直接领导下，专门组成“1·13”专案
组，克难攻坚，查清“地下出警队”的犯
罪事实，并于2018 年4月23日将该黑
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一举捣毁，打出声
威，为民除害。

平顶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
公安局局长邓志辉对该案的成功告破
给予高度评价。他说，汝州市公安局
不愧是一支对党忠诚、能打硬仗的忠
诚之师，不愧是一支服务人民、打击罪
犯的威武之师。

汝州市委书记、市长陈天富也给
予充分赞扬，并作出批示：“汝州市公
安局忠诚担当、敢于亮剑，在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中取得阶段性成果。希望你
们持续发力、除恶务尽，继续突出重点
领域、重点案件、重点对象，依法严打，
努力营造晴朗环境，不断提升群众的
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近日，记者深入汝州市公安局进
行了采访。

●新闻背景

历时 4 个多月的时间，这支
“地下出警队”的毒瘤终于被摘
除，汝州市社会环境得到了净
化，老百姓拍手称赞。此战打出
了汝州市公安局的气势，彰显了
汝州市公安局对党、对人民的绝
对忠诚。

该案的成功侦破，有以下几
点启示：

一是案件的成功侦破得益
于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展扫黑
除 恶 专 项 斗 争 战 略 部 署 的 指
引，得益于河南省公安厅、平顶
山市公安局的大力支持，得益
于汝州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
导，得益于汝州市公安局党委的
勇于担当，得益于全体专案组成
员克难攻坚、严厉打击黑恶势
力、守护平安的决心。

二是案件侦办过程得到了
汝州市检察院、平顶山市检察
院、河南省检察院的充分肯定
和高度赞扬，案件的证据标准
和法律适用成为检察系统扫黑
案件质量统一“出口标准”。

三是案件的成功侦破得益于
专案组“创标杆、办铁案”的决心，
他们层层抓落实、严把质量关，确
保每一份证据、每一个细节都经
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四是案件的成功离不开专案
组全体人员的无私奉献，他们舍
小家为大家，不怕流血牺牲，不畏
惧黑恶势力，忠实履行人民警察
职责，维护了社会公平正义。

平顶山市公安局扫黑除恶
办公室负责人说，扫黑除恶专
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市公安机
关强化政治担当，主动作为、频
出重拳，形成了对黑恶势力犯
罪的压倒性态势，专项斗争已
经 取 得 了 阶 段 性 战 果 。 下 一
步，全市公安机关将坚定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必胜信心，持续
加大黑恶犯罪打击力度，主要
从五个方面开展工作：

重点核查群众举报线索，
对核实发现的黑恶犯罪行为坚
决依法严厉惩处。

加大案件侦办力度，力争
再侦办一批黑恶犯罪案件，再
收网一批黑恶犯罪嫌疑人。

广泛发动群众，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离不开人民群众的支
持，希望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勇
于检举揭发黑恶犯罪线索。

铲除经济基础，切断黑恶
犯罪根源。

深挖彻查黑恶犯罪“保护
伞”，治理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
题，为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提供坚强的组织保证。

黑恶必扫，除恶务尽，全市
公安机关将不负群众期望，坚决
打赢扫黑除恶这场硬仗，为维护
全市社会治安大局稳定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2018年1月13日上午，汝州市王
寨乡胡庄村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件，
被害人王海洋在自己家门口被四名
蒙面歹徒手持砍刀砍翻在地。后经
鉴定，构成一级轻伤。

10 点 30 分，汝州市公安局刑警
大队值班民警接警后，立即赶赴现
场。经初步调查，民警认定这是一起
有预谋的故意伤害案件，因此立即向
汝州市公安局领导进行了详细汇报。

按照领导指示，办案民警马上开
展工作，并成立现场访问组、视频组、
技术组、合成侦查组，全力侦破，依法
处理。

现场访问组回访被害人和附近
群众，认真收集相关线索。据统计，
现场访问组共走访群众 400 余人
次，获取了有价值的线索，为确定后
期的侦查方向奠定了基础。

视频组与时间赛跑，大量拷贝视
频信息，通过监控视频寻找嫌疑人的
踪迹，为确定嫌疑人的活动轨迹提供
了保障。

技术组对现场进行反复勘验，
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最终提取到
了犯罪嫌疑人的有效生物检材和痕
迹，为确定嫌疑人身份创造了有利
条件。

合成侦查组对取得的情报进行
合成研判，通过信息共享和查询比对
获取有价值的线索，为实现精准破案
确定了方向。

通过大量的侦查工作，张某钦、
王某鹏等四名犯罪嫌疑人很快被锁
定，办案民警决定立即对他们实施
抓捕。2 月 2 日，这四名犯罪嫌疑人
在汝州市落网。到案后，办案民警
对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强有力的审
讯，深挖细查，逐步查实汝州市存在

一支以 张 某 钦 为 首 的“ 地 下 出 警
队”，成员大多为社会闲散人员、有
前科人员，他们在汝州市区以及鲁
山县、禹州市等地大肆进行违法犯
罪活动。

汝州市公安局党委立即召集参
战民警对该团伙的犯罪行为进行分
析研判，他们一致认为，该犯罪团伙
有以下四个特征：

一是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
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具备
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特征。

二是以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有
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他非
法手段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具备黑社
会性质组织的经济特征。

三是主要成员多凶猛好斗，主要
以暴力手段达到雇主的目的，或为了
自身利益报复他人，还多次实施寻衅
滋事、故意伤害、敲诈勒索等违法犯
罪活动，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行
为特征。

四是该团伙在汝州市区及周边
乡镇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
方、胡作非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
使群众安全感下降，形成严重的社会
影响，具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的危害
性特征。

汝州市公安局迅速将该情况向
上汇报，市领导要求该局全力以赴侦
破此案，不破此案决不收兵。

4月4日，汝州市公安局成立“1·
13”专案组，由平顶山市公安局犯罪
侦查支队和汝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
的骨干民警组成。

由于涉案人员多、案情复杂，平
顶山市公安局扫黑办多次召集周边
县（市、区）公安局相关人员参加协调
会，全力指导案件侦破工作。

根据分析研判，围绕四个特征，
专案组民警做了大量工作，进行查证
落实。

在 组 织 特 征 上 ，自 2016 年 以
来，张某钦以“地下出警队队长”自
居，网罗娄某男等社会闲散人员及
有前科人员充当打手，数十次插手
经济纠纷、民间纠纷，以获取非法
经济收入，供给犯罪团伙内部成员
开销。

张某钦根据民间纠纷、矛盾事
项大小召集人员，并统一配发砍刀、
钢管等作案工具。获得报酬后，根
据时间长短、作用大小，为团伙人员
发放钱款。为维护自己的团伙核心
地位，张某钦设局将因喝酒与自己
产生摩擦的宋某引出，召集人员将
其打伤。

在经济特征上，该团伙自 2016
年以来主动或由中间人介绍揽取

“黑活”，收取雇佣金，获取非法经济
收益。如在胡某国雇张某钦等伤害
王某洋一案中，该团伙非法获得13.9
万元。通过非法手段，张某钦等人
聚敛了大量的不义之财，除将部分
非法所得用于团伙人员吃喝享乐
外，还用来车辆加油、购买砍刀等作
案工具。

在行为特征上，该团伙自2016年
以来在汝州市区及周边地区大肆实
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故意毁坏公
私财物、敲诈勒索、抢劫致人重伤等

违法犯罪行为，数十次公然蒙面、持
械行凶，严重影响了社会治安秩序，
给受害人及当地老百姓带来了巨大
的心理恐慌。经依法查明，该团伙实
施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故意毁坏公
私财物、抢劫等刑事犯罪16起，治安
案件及事件20余起，重伤1人、轻伤6
人、轻微伤6人，造成财产损失100多
万元。

在 危 害 性 特 征 上 ，该 团 伙 自
2016 年以来拿人钱财充当打手，插
手民事、经济纠纷，替人出头、撑场
子，干扰破坏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学校及社会团体的正常生产、经营、
教学秩序，严重影响了当地的社会生
活秩序。

2016年12月4日9点多，矿主曹
某雇张某钦、师某北为其摆平事端。
张某钦、师某北纠集40余人，购买作
案器械，分乘十余辆汽车到汝州市寄
料镇炉沟村，持刀等工具将被害人娄
某打致轻伤一级，使当地村民产生了
心理恐慌。

2017 年 9 月 19 日上午 10 点多，
魏某的儿子在汝州市某初级中学被
同学持刀伤害，致抢救无效死亡。这
是一起刑事案件，应由受害人家属按
照程序到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将
凶手绳之以法。但是魏某联系到张
某钦，纠集80余人公然将学校大门撞
坏后闯入校园内，聚众滋事，严重干
扰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

犯罪事实查明后，专案组下达抓
捕指令，誓要将以张某钦为首的黑社
会性质组织一网打尽。

根据指示，专案组决定成立抓捕
小组，远赴珠海、上海、福建、浙江等6
省14个地市，对涉案在逃的十余名犯
罪嫌疑人进行抓捕。

珠海抓捕组成员顶高温、冒酷
暑，坚持蹲守，任凭蚊虫叮咬纹丝不
动，终将在珠海某地潜逃的樊某、王
某等人全部抓获。

上海抓捕组成员穷尽办法、大海
捞针，转战苏州、浙江等地，在茫茫人
海中终将藏匿在上海市某工地的涉
案人员杨某、兰某抓获。

福建抓捕组为节省时间，驾车

前往，吃住在车上，一包方便面、
一瓶矿泉水就是一顿饭，耗时 20
余个小时到达福州，成功将准备
再次潜逃的犯罪嫌疑人樊某、师某
抓获。

浙江抓捕组赴台州、下宁波、
上金华，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成
功抓获潜逃人员王某、李某、杨某
等人。

据介绍，截至2018年5月20日，
涉 案 的 43 名 犯 罪 嫌 疑 人 全 部 落
网。43 名嫌疑人普遍存在年龄小、
法律意识淡薄、文化水平低等共同
特点，他们均没有固定、正当职业，
好逸恶劳，讲所谓的江湖义气，且大
多受过公安机关打击处理。

案件侦破工作启动以来，平顶山市
有关领导多次到汝州指导，要求专案
组成员时刻围绕以审判为中心的指导
思想，忠于事实、忠于法律，查明事实、
依法办案。

为保障案件诉讼质量，平顶山市
公安局犯罪侦查支队领导靠前指挥，
要求办案民警精准侦破，不枉不纵，
把案件办成精品案、铁案。

为此，专案组成员缜密谋划，每
次下达侦查指令前都认真分析研究
案情，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同时，
专案组成员精益求精，不畏艰难，为
了 一 份 两 三 页 的 笔 录 驱 车 数 千 公
里，远赴安徽、江苏等地查证，使证
据链更加完善，以达到最佳的诉讼

效果。
每次审讯张某钦之前，专案组成

员都会制订周密的讯问计划。因张某
钦羁押在异地看守所，每次提审，专案
组成员都要一早出发，直到晚上才能
到家。

专案组成员与张某钦斗智斗勇，
最终使张某钦供述了全部的犯罪事
实，仅笔录就达58页。案件进入检察
院环节后，专案组细致的工作受到汝
州市检察院、平顶山市检察院及河南
省检察院的充分肯定。

为了使案件高质量地进入诉讼
程序，专案组成员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和汗水。他们放弃节假日，顾不上家
人，专心、专注于案件，每天归纳整理

案卷到凌晨。此案卷宗达 39 卷，证
据材料达 6000 多页，创造了平顶山
市侦办刑事案件卷宗数量第一的纪
录。

在侦办过程中，专案组坚持每天
召开案件研判会，强化证据意识，要求
做到证据间的相互印证，形成完整的
证据链条，做到不枉不纵，重证据、不
轻信口供。

侦办初期，犯罪团伙主要成员娄
某男、降某轻等人存在侥幸心理，负隅
顽抗，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办案人员
用走访查明的事实说话，在开庭审理
时，使娄某男、降某轻等人面对铁一般
的证据当庭认罪，维护了法律的公平
正义。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时
间是怎么安排的？

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
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
知》，至2020年底结束，为期3年。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大意义是什么？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事
关社会大局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
人心向背和基层政权巩固，事关进行伟
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
实现伟大梦想。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
作目标是什么？

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明显提
升。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特别是农村涉
黑涉恶问题得到根本遏制，涉黑涉恶治

安乱点得到全面整治，重点行业、重点
领域管理得到明显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水平明显提升。黑恶势力“保护伞”
得以铲除，社会环境明显净化；基层社
会治理能力明显提升。涉黑涉恶违法
犯罪防范打击长效机制更加健全，扫黑
除恶工作法治化、规范化、专业化水平
进一步提高。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有哪
五项工作措施？

摸线索、打犯罪、挖“保护伞”、治源
头、强组织。

扫黑与打黑有什么区别？

打黑更多是从社会治安角度出发，
强调点对点打击黑恶势力犯罪。扫黑
是从夯实党的执政根基、巩固执政基
础、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维护国家长治
久安的角度，在更大范围内，更全面、更
深入地扫除黑恶势力，不但要打击犯
罪，还要打击违法行为。扫黑更加重视

综合治理、源头治理、齐抓共管。

什么是黑恶势力“保护伞”？

黑恶势力“保护伞”主要是指国家
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参与涉黑涉恶
违法犯罪，或包庇、纵容黑恶犯罪，有案
不立、立案不查、查案不力，为黑恶势力
违法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帮助黑恶势力
逃避惩处等行为。

什么是黑社会性质组织？

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有四个特征：
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

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
基本固定。

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
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
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
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
歹，欺压、残害群众。

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

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
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
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
会生活秩序。

什么是恶势力组织？

《刑法》中解释：经常纠集在一
起，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一
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
罪活动，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扰乱经
济、社会生活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
社会影响，但尚未形成黑社会性质组
织的违法犯罪组织。恶势力一般为 3
人以上，纠集者相对固定，违法犯罪
活动主要为强迫交易、故意伤害、非
法拘禁、敲诈勒索、故意毁坏财物、聚
众斗殴、寻衅滋事等，同时还可能伴
随实施开设赌场、组织卖淫、强迫卖
淫、贩卖毒品、运输毒品、制造毒品、
抢劫、抢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聚众
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和交通秩序以及
聚众“打砸抢”等。

（卢拥军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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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扫黑除恶

剑 斩 毒 瘤 除 恶 务 尽
——汝州“1·13”黑社会性质组织侦破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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